穗环（番）管〔2023〕53号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广州市博迈立铖旧水坑电子厂申请污染防治设施拆除或闲置的批复
广州市博迈立铖旧水坑电子厂:

    你单位向我局递交了《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申请表》，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根据你单位提交的申请资料（由于定单减少和生产调整，需要暂停Ni磁芯车间PC-07和PC-08两条烧成炉的生产，对应的Ni烧成废气02处理设施暂停使用；且HD磁芯车间需要暂停生产,对应的AL原料废气处理设施和AL干燥炉废气处理设施暂停使用），依据《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三条等相关规定，我局同意你单位暂停使用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大龙街旧水坑村的Ni烧成废气02处理设施、AL原料废气处理设施和AL干燥炉废气处理设施，许可期限为2024年1月1日至2030年12月31日。

二、你单位应严格履行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采取有力措施，防止在防治污染设施拆除（或闲置）对环境造成不利影响，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环境保护。严格遵守《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二）做好涉生态环境领域的安全生产工作。严格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

三、请你单位将上述防治污染设施的变动情况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向有相应审批权限的部门申请变动。

四、你单位应当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
五、如不服上述行政许可决定，可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0日内向广州市人民政府（广州市政府行政复议办公室窗口，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小北路 183 号金和大厦 2 楼，电话：83555988），也可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地址：天河区龙口西路213号，电话：020-87533928、87531656）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文书之日起6个月内直接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有关事项的通告》（粤府函〔2021〕99号）的规定，自2021年6月1日起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一行使行政复议职责，建议当事人向广州市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不停止本决定的执行。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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